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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普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昕霞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财富世纪广

场A1幢34楼

电话 020-87526515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pblandscap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8,152,111.54 1,155,081,463.15 -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383,205.25 10,958,386.76 -66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8,158,369.52 10,219,292.26 -76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752,528.01 -14,042,408.04 1,97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 0.006 -6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 0.006 -6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0.28% -2.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709,850,177.84 6,195,942,431.37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93,735,503.81 3,251,207,974.07 -1.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90,6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涂善忠 境内自然人 22.87% 410,630,418 307,972,813

黄庆和 境内自然人 11.77% 211,444,914 211,444,914

深圳市博益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 28,739,543 0 质押 28,730,000

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 25,446,470 0

梁定文 境内自然人 1.17% 20,950,934 0

涂文哲 境内自然人 0.72% 12,880,319 9,660,239

华 泰 证 券 资

管 － 招 商 银

行－华泰聚力

8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4% 9,779,190 0

上海宜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8,440,528 0 冻结 8,440,528

曾伟雄 境内自然人 0.40% 7,191,107 5,835,830

葛中伟 境内自然人 0.36% 6,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涂善忠及涂文哲同为公司董事，黄庆和为公司首席设计师，曾伟雄为公司顾问，涂文哲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的子女，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华泰聚力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涂善忠个人的资管计划，除

涂善忠与涂文哲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外， 上述5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国龙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5日以

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上午9:00以现场及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涂善忠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同时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3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5日以

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上午11: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

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歆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4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6�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道通科技 68820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文彬 李律

电话 0755-8159-3644 0755-8159-3644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学苑大道1001

号智园B1栋8层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学苑大道1001

号智园B1栋8层

电子信箱 ir@autel.com ir@autel.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09,169,234.40 4,201,425,559.54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08,852,706.71 2,858,877,422.74 1.7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33,073,528.55 1,046,058,666.07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652,336.53 231,259,090.67 -6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22,396.49 193,395,648.17 -6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857,562.70 -17,835,735.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8.91 减少5.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1 -62.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51 -62.7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7.46 21.23 增加6.23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14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李红京 境内自然人 38.38 173,091,606 169,745,000 173,091,606 无 0

李宏 境内自然人 4.68 21,095,000 0 0 无 0

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16,100,595 0 0 无 0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6 8,389,900 0 0 无 0

达孜熔岩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平潭熔岩新战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5 7,910,741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7,723,513 0 0 无 0

深圳市道合通泰信息咨询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7,350,000 7,350,000 7,350,00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9 6,718,917 0 0 无 0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兴瑞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3 6,000,213 0 0 无 0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沃土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5,889,452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达晨创泰、达晨创恒、达晨创瑞、达晨创丰均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达晨财信实际

控制人均为电广传媒（股票代码000917.SZ）。五星钛信、平阳钛和、温州钛星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高毅辉（为五星钛信实际控制人之一）。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5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年8月17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8月7日以邮件、电话或其他通讯方式送达至

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仁祥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半年

度报告及报告摘要作出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三）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2-066）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88208� � � � � � � � �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6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有

关规定，现将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号）同意，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1,8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875.06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924.94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2月10日全部到位，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2月10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天健验[2020]19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37,327.09万元，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39,

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366.3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13,064.15万元，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为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

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

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

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均严格按

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747173263891 53,139,541.76 募集资金专户

宁波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73080122000237407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 79040078801900000700 76,938,762.2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770575006231 282,189.29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761473509498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764075041418 280,979.64 募集资金专户

宁波银行深圳龙华支行 73080122000361810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 769273366151 0.00 一年期定期存款

合 计 130,641,472.90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4,366.30万元，已扣除手续费0.73元。

三、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附件1）。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24,390,401.38元。

上述事项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关于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7141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31,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2年6月30日，已归还6,100万元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公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

额24,900.00万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无已购买但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5月17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130,0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6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拟将“道通科技西安西北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变更为“道通科技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道通科技新能源产品研发项目” ，调整后的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

元）

道通科技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西安道通科技有限公司 34,265.44 34,265.44

道通科技新能源产品研发项目 深圳市道通合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21,344.20 21,344.20

汽车智能诊断云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

西安道通科技有限公司 9,390.98 9,390.98

合计 - 65,000.62 65,000.6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

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附表1：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9,924.9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360.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5,609.6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327.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0.59%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道通科技西

安西北总部

基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

目

是

55,

609.64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道通科技西

安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34,

265.44

34,

265.44

3,

685.00

13,

117.81

-21,147.63 38.28 2023年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道通科技新

能源产品研

发项目

否

21,

344.20

21,

344.20

9,

850.00

14,

432.81

-6,911.39 67.62 2023年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汽车智能诊

断云服务平

台建设项目

是

9,

390.98

9,

390.98

9,

390.98

1,

825.09

9,776.47 385.49 104.10

2022年3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65,

000.62

65,

000.62

65,

000.62

15,

360.09

37,

327.09

-27,673.53 57.43 － － － －

超募资金投

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否

44,

924.32

不适用 不适用

13,

000.00

39,

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44,

924.32

不适用 不适用

13,

000.00

39,

000.00

－ － － － － －

合 计 －

109,

924.94

65,

000.62

65,

000.62

28,

360.09

76,

327.09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道通科技西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截至2022年6月30日，道通科技西安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已开工建设31个月，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38.28�%，与变更前相比

进度有所延后，主要原因系：① 政府规划调整，原实施地块由西安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收储， 前期工程建设产生的一次性损失以自有资金置换；

② 政府土地规划再次调整，拟为公司提供的另一规划用地未能完全满足公司项

目用地需求；③ 暂未找到适合的项目办公用房，因此项目建设时间有所延后；

(2)�道通科技新能源产品研发项目：截至2022年6月30日，道通科技新能源

产品研发项目已开工建设11个月，募集资金投入进度为 67.62�%，项目建设进展

与公司预期时间基本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本公司于2020年5月使用募集资金净额

中的2,174.40万元置换先期投入道通科技西安西北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的自筹资金； 于2020年5月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中的264.64万元置换先期投入

汽车智能诊断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于2021年10月使用31,0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12个

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2年6月

已归还6,100万元临时流动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余额为24,90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本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可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年度，公司进行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如下：收

回向中国银行深圳西丽支行存入的定期存款 5000.00万元， 存入日期

2021/02/19，到期日 2022/02/19，取得定期存款利息105.08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中的13,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占超募资金的比例为

28.94%。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2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13064.15�万元，形成原因系募集资

金项目投入尚未完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汽车智能诊断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2022年3月份结项，项目承诺投入金额9,390.98万元，支付

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385.49万元资金，来源于该账户的专项理财产品与利息收入。

公司代码：6882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道通科技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事特 股票代码 3003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久红 温凯

电话 0769-22897777-8223 0769-22897777-8223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

业北路6号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

业北路6号

电子信箱 zhaojh@eastups.com wenkai@eastup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41,861,733.98 1,681,697,615.76 5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5,188,469.75 214,176,143.15 1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25,167,022.84 206,588,084.32 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854,918.89 643,911,965.66 -116.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9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3.67%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061,202,268.45 13,424,036,175.22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95,630,824.02 6,071,836,714.20 5.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8,3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扬州东方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84% 739,499,828 0

质押 220,490,000

冻结 5,531,900

广东恒锐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98% 417,568,600 0

新平慧盟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44% 172,704,000 0 质押 22,000,000

中铁宝盈资

产－包商银

行－丰朴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其他 1.67% 38,668,80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1% 16,374,499 0

赫连建玲 境内自然人 0.70% 16,215,115 0

黄志卫 境内自然人 0.33% 7,682,000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7,250,700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创业板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1% 4,948,000 0

施玉庆 境内自然人 0.12% 2,80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公司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29,499,828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210,000,000股，合计持有739,499,828股；

2、公司股东新平慧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2,704,000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0,000,000股，合计持有172,704,000股；

3、公司股东赫连建玲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112,300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102,815股，合计持有16,215,115股；

4、公司股东黄志卫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000股外，还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674,

300股,合计持有7,682,000股；

5、公司股东施玉庆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31,7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70,500股,合计持有2,802,2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0年3月23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5,000.00万元，发行数量

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695,947,510股（含695,947,510股）。

根据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2020年12月28日召开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77,

000.00万元，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694,021,942股（含

694,021,942股）。

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2月24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同

时对募投项目投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从不超过206,842.40万元调增至不超过

215,210.63万元。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再次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募投项目投资总额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总额从不超过215,210.63万元调减至不超过163,374.01万元。

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事项的议案》，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予以终止。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12月11日、2021年2月4日、2021年6月26日、2022年8

月18日在巨潮咨询网披露的《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第三次修订

稿）》、《2022-063�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1年5月12日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为

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保险费不超过30万元/年，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

元，保险期限为12个月/期。 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对该事项的延续实施进行

了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

保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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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2年8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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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形。

（三）所有董事均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 不适用

（五）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虹美菱、虹美菱B 股票代码 000521、200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霞 潘海云

办公地址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电话 0551-62219021 0551-62219021

电子邮箱 lixia@meiling.com haiyun.pan@meiling.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224,503,551.19 9,602,759,345.29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375,199.25 37,157,511.54 6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07,468.91 -63,552,415.01 10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5,053,217.35 -588,496,116.82 19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2 0.0356 63.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2 0.0356 6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0.76% 增加0.4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517,739,871.56 15,190,469,756.33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45,537,338.97 4,837,334,400.21 0.17%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2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12% 248,457,724 0 - -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4% 47,823,401 0 - -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3% 27,077,797 0 - -

CAO�SHENGCHUN 境外自然人 1.43% 14,766,086 0 - -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海通兴泰 （安徽）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10,733,452 0 - -

珠海市金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羿1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10,347,600 0 - -

徐爱云 境内自然人 0.97% 9,973,700 0 - -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0.82% 8,465,356 0 - -

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1% 6,296,913 0 - -

陈钦 境内自然人 0.43% 4,462,702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 ）为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香港长虹除直接持有本公司B股

股票外，还通过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B股股票6,296,

913股，前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香港长

虹与其他前7名股东（不包括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财通基金－宁波银行－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系认购本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产品。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珠海市金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金羿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535,900股， 通过其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11,7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0,347,600

股。 股东马国斌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6,221,900股， 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43,

456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465,356股。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自2020年11月4日首次回购股份，至2022年2月18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B股）股份14,674,16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1.4048%，最高成交价为

2.36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港元/股，均价为2.22港元/股，回购股份累计使用资金32,558,454.08港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14,674,166

股已于2022年3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

044,597,881元减少至1,029,923,715元，并同意依法对本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结构等相关

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详细情况公司于2022年3月4日、3月31日、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2022-011号、

2022-012号、2022-020号、2022-033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2.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通过，根

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 并结合我国证券

市场发展的趋势， 同意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进一步提高其治理水平，增强其资本实力，扩大行业内影响，提高其综合竞争力。 2022年6月24

日，中科美菱收到安徽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辅导工作的验收完成

函》，安徽证监局已完成对中科美菱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辅导工作的

验收。 2022年6月29日，中科美菱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F2022060060），北交所

已正式受理中科美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 2022年8月5日，北京

证券交易所同意中科美菱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但是，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尚存在无法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

法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风险。前述相关事项将提交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细情况公司

于2022年5月18日、6月25日、6月30日、8月3日、8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形式 （2022-036号、2022-038号、

2022-048号、2022-050号、2022-056号、2022-057号、2022-058号、2022-060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定刚

202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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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对外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2年8月16日，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捐赠情况概述

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宋

店镇人民政府捐款人民币15万元，用于霍邱县宋店镇南北四村集体产业发展项目，以增加就业岗位，壮

大集体经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授权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

外捐赠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外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捐赠事项是公司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工作精神，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有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 本次对外

捐赠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捐赠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生产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

对投资者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捐赠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系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助力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而开展的，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捐赠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宋店镇人民政府捐款人民币15万元。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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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2年8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董事长吴定刚先生、董事钟明先生、寇化梦先生、洪

远嘉先生、赵刚先生、牟文女士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雍凤山先生、赵其林先生、胡照贵先生以通讯表决

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以及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规定，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

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金融工具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同意公司

对可能发生减值风险的金融工具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确认信用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2022年上半年母

公司及子公司合计计提信用损失准备50,466,619.13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

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对截至2022年6

月30日的存货及合同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经测试，同意对母公司及子公司存货计提跌价

准备合计28,983,106.69元以及合同资产减值准备808,716.15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部

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非流动资产进行处置。 该部分非流

动资产账面原值50,330,055.90元，累计折旧42,157,549.53元，减值准备551,931.50元，账面价值7,

620,574.87元，扣除取得的处置净收入15,158,815.35元，净收益7,538,240.48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赵其林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宋店镇人民政府捐款人民币15万元， 用于霍邱县宋店镇南北四村

集体发展项目，以增加就业岗位，壮大集体经济。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裁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2022年6月29日公司股东大会已批准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同步修

改《总裁议事规则》相关条款。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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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2年8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监事何心坦先生、季阁女士、孙红英女士出席了现场会

议。 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黄红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反映了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和监事保证本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金融工具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对相关金

融工具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计提信用损失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

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公允、合理。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系按照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

的会计政策进行的，符合谨慎性原则，上述提取能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是真实的、客观的，公司与四川长

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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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